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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控制的数据资产纳入本级政府国有资产报告工作，接

受同级人大常委会监督。

（十五）严防数据资产价值应用风险。数据资产权

利主体应建立数据资产协同管理的应用价值风险防控

机制，多方联动细化操作流程及关键管控点。鼓励借助

中介机构力量和专业优势，有效识别和管控数据资产

化、数据资产资本化以及证券化的潜在风险。公共数据

资产权利主体在相关资产交易或并购等活动中，应秉持

谨慎性原则扎实开展可研论证和尽职调查，规范实施资

产评估，严防虚增公共数据资产价值。加强监督检查，

对涉及公共数据资产运营的重大事项开展审计，将国有

企业所属数据资产纳入内部监督重点检查范围，聚焦高

溢价和高减值项目，准确发现管理漏洞，动态跟踪价值

变动，审慎开展价值调整，及时采取防控措施降低或消

除价值应用风险。

三、实施保障

（十六）加强组织实施。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

想认识，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贯穿到数据资产管理全

过程各方面，高度重视激发公共数据资产潜能，加强公

共数据资产管理。加强统筹协调，建立推进数据资产管

理的工作机制，促进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协同联动，确

保工作有序推进。强化央地联动，及时研究解决工作推

进中的重大问题。探索将公共数据资产管理发展情况纳

入有关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十七）加大政策支持。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相适应原则，统筹利用现有资金渠道，支持统一的数据

资产标准和制度建设、数据资产相关服务、数据资产管

理和运营平台等项目实施。统筹运用财政、金融、土地、

科技、人才等多方面政策工具，加大对数据资产开发利

用、数据资产管理运营的基础设施、试点试验区等扶持

力度，鼓励产学研协作，引导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投向

数据资产领域。

（十八）积极鼓励试点。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

结合，形成鼓励创新、容错免责良好氛围。支持有条件

的地方、行业和企业先行先试，结合已出台的文件制度，

探索开展公共数据资产登记、授权运营、价值评估和流

通增值等工作，因地制宜探索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有效

路径。加大对优秀项目、典型案例的宣介力度，总结提

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以点带面推动数据资

产开发利用和流通增值。鼓励地方、行业协会和相关机

构促进数据资产相关标准、技术、产品和案例等的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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